
111年7月30日於高雄市小港區石化廠，承攬
商使用圓盤鋸切割防火板時，造成右手無名
指第㇐指節截斷。

1. 雇主應提供構造、性能及防護皆符合安
全標準之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供勞工使用。

2. 原事業單位未落實機械、設備入場管制。

1. 雇主被處以停工及罰鍰20萬。
2. 原事業單位處以10萬元罰鍰。
3.    公司及雇主會被公布名稱及姓

名，影響企業名譽與社會觀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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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
Labor Standards Inspection Office, Labor Affairs 
Bureau,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

作業人員使用不符合安全
標準之木材加工用圓盤鋸。


